
行政院通過性平三法 利用權勢性騷擾最重罰百萬 

行政院於七月（十三）日通過「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平等工作法」及

「性別平等教育法」修正草案，以保護被害人為中心，目標在於強化「有效」

打擊加害人的裁罰處置，針對主管、雇主及機關首長加重處罰，並將申訴時

效延長，同時完備「友善」被害人的權益保障及服務，並引入民間專業人士

資源，建立「可信賴」的性騷擾防治制度，確保性騷擾防治得以落實，讓社

會更友善安全。 

衛生福利部表示，性騷擾事件通常發生在一瞬間，被害人往往因受到驚嚇，

來不及反應及保存證據，故本次修法主要在維護被害人申訴權益上，有幾項

重要的改變。性騷擾防治法草案第５條及第６條增訂中央政府設立諮詢會，

地方政府設立審議會，且兩者遴聘委員女性代表不得少於二分之一，以強化

申訴調查的可信賴性，提升民眾求助意願。草案第７條明定政府機關、部隊、

學校等機構於所屬公共場所應採取有效的糾正及補救措施，例如調整照明設

備及改善監視器視線死角，違者依草案第２８條規定將處新臺幣兩萬元以上

二十萬元以下罰鍰。此外，增訂被害人保護專章，草案第１０條明確規範媒

體及因職務或業務知悉被害人隱私者，應予保密，違者依草案第２６條加重

處罰六萬至六十萬元。考量性騷擾事件造成被害人身心創傷，為保障被害人

並嚇阻性騷擾行為，草案第２５條及第２７條分別提高行政罰鍰最高額為新

臺幣六十萬元外及刑事責任也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草案第１２條另新增懲

罰性賠償金制度，法院並得因被害人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一倍至

三倍的懲罰性賠償金，以嚴懲權勢性騷擾行為人。 

雇主應防治職場性騷擾行為的發生，並於知悉性騷擾情形時，應採取立即有

效措施，性別平等工作法草案第１３條規定，雇主接獲被害人申訴時，應通

知地方主管機關；經調查認定屬性騷擾的案件，並應將處理結果通知地方主

管機關。惟因性騷擾事件於工作場所及部分情形下，較難期待內部申訴制度

得以有效運作，且工作場所性騷擾行為人為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時，其內部

申訴制度能否有效運作，不無疑慮。為建立公權力介入的外部申訴管道，草

案３２條之１規定，受僱者或求職者遭受性騷擾，應向雇主提起申訴，但申

訴人屬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或是不服被申訴人的雇主所為調查或懲戒結果，

得逕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有鑑於外界對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為職場性

騷擾行為人應予處罰多有共識，草案第３８條之２也規定最高負責人或僱用

人經地方主管機關認定有性騷擾者，可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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鍰。為使受僱者或求職者因遭受性騷擾而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訴時，也可獲得

有關法律的諮詢或扶助，草案第３７條規定主管機關應提供必要的法律諮詢

或扶助，以完善被害人保護及扶助。 

為完善教育機關的監督體制，性別平等教育法草案２條將軍事學校、預備學

校、警察各級學校及少年矯正學校納入性別平等教育法適用範圍。考量校長

與教職員工於執行教學、輔導學生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具有權力不對等

情形，與學生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自應遵守專業倫理，因此草

案３條也將相關行為納入加以規範，並列入相關人員任用的消極資格，以維

護友善性別平等教育環境。而學校調查處理校園性別事件期間，除採取必要

處置，保障當事人的受教權或工作權外，不得對學生有足以影響其受教權、

工作權或申請調查行為。且學校或主管機關的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處理校園

性別事件時，調查小組成員得一部或全部外聘，杜絕權勢性校園性別事件，

周全對學生保護。此外，並強化主管機關對學校提供諮詢輔導與適法監督，

對於學校調查處理校園性別事件有違失者，應將其納入學校評鑑、扣減獎

（補）助或行政考核，並追究相關人員責任。同時為加嚴行為人處置措施，

草案４２條規定當事人得請求懲罰性賠償金，以保護學生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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